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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水域航行规制的国际法问题

李伟芳１　 黄　 炎１

（１．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要： 为保障极地航行安全、保护极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国际海事组织自本世纪初开始启动专

门适用于极地水域的航行立法进程。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极地水域营运船舶国际规则》作
为第一个适用于南北两极水域并具有强制性质的国际规则，在极地水域航行治理中具有里程

碑的价值。 该规则强化了船旗国的履约义务，包括极地船舶认证、船舶建造标准及环境保护责

任等方面，将对全球航运业和北极航道海事管理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 Ａ 类

理事国，不仅需要主动参与国际海事组织对极地水域航运的治理进程，更应重点关注相关国际

规则在国内的履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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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极航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北方海航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以北欧为起点，向东穿过北冰洋巴伦支海、拉普捷夫海、楚科奇海，直
到白令海峡，其中大部分航道位于俄罗斯北部海域；二是西北航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从白令海峡出发，向东沿阿拉斯加州北部海域，
途径加拿大北极群岛，直到戴维斯海峡；三是中央航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Ｒｏｕｔｅ）：从白令海峡出发，直接穿过北冰洋中心区域到达格陵

兰海或挪威海。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北极地区冰层也在

加速融化，进而使北极航道的通航条件不断改

善，航道的商业化通航在夏季已经成为现实。①

与此同时，极地航行也可能因极寒天气以及其

他不可预估的环境风险而受到影响。 为保障极

地航行安全、保护极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国际海

事组织（以下简称 ＩＭＯ）自本世纪初就致力于研

究极地航行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方面的法律问

题，并实现从制定“指南性文件”向实施“强制性

规则”的逐步转化。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ＩＭＯ 海上安全委员会（ＭＳＣ，

以下简称安全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极地水域营

运船舶国际规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以下简称 《极地规

则》）的“安全措施”部分；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ＩＭＯ 海

洋环境保护委员会（ＭＥＰＣ，以下简称环保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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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通过了该规则的“环保措施”部分，由此

标志着有关极地航行的国际统一标准业已形

成。 《极地规则》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为维护我国的国际航运大国地位以及在北极航

道的通行利益，有必要梳理 ＩＭＯ 极地海事立法

进程，分析极地航行规则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

础上探讨《极地规则》对我国航运权益带来的挑

战与应对措施。①

一、ＩＭＯ 极地海事立法进程

ＩＭＯ 是联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止船

舶污染的专门机构，其地位与功能决定了该组

织在国际海事立法中的权威性。 ＩＭＯ 极地海事

规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适用于全球海域

的国际海事公约，这些国际公约因其普遍性和

广泛性而同样适用于极地水域；二是针对极地

水域特别制定的指南性文件和强制性规则。

１．１　 普遍性的国际海事公约

ＩＭＯ 制定的普遍性国际海事公约可分为两

大类，即有关船舶航行安全的公约和有关防止

船舶污染海洋的公约。 前者主要包括 １９７４ 年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ＳＯＬＡＳ １９７４）及其

修正案、１９７８ 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

际公约》 及其 １９９５ 年修正案 （ ＳＴＣＷ ７８ ／ ９５）、
１９６６ 年《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１９７２ 年《国际

海上避碰规则》等；后者主要是 １９７３ 年《防止船

舶造 成 污 染 国 际 公 约 》 和 １９７８ 年 议 定 书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及其修正案、１９９０ 年《国际油

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等。 由于《极地规则》
是通过修订《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防止

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而得以强制实施的，因
此有必要对这两项公约的主要内容进行回顾和

梳理。
在 ＩＭＯ 框架下制定的所有涉及海上航行安

全的公约中，最为重要的是 １９１４ 年在英国伦敦

制定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ＩＭＯ 历届会

议又先后对该公约进行修改，并通过了 １９２９
年、１９４８ 年、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７４ 年若干不同的版本，

现行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于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生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委员会陆

续以议定书和修正案的方式对《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内容进行补充和更新。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召开的安全委员会第 ９７ 届会议，该公约共

有两项议定书（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和 １９８８ 年议定

书）以及 ７６ 个修正案。 现行《国际海上人命安

全公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１）１９７４ 年以来的

修正案列表；（２）公约正文；（３）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
（４）公约附则及其附属单项规则。 由于《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的正文内容仅有 １３ 条，公约

附则及其单项规则相应地成为该公约的主体，
内容涵盖船舶建造、救生设备与装置、无线电通

信、航行安全、货物及油类装载、危险货物装载、
核动力船舶等方面。 ２０ 世纪初，为适应船舶的

技术进步、应对海上恐怖活动，《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附则中又增加了船舶安全营运管理、
高速船的安全措施、加强海上安全的特别措施

以及散货船的附加安全措施。② 此外，为避免公

约结构与内容因修正案的增加而显得繁杂冗

长，修正案仅以列表的形式记录在公约文本中，
其具体内容则以安全委员会会议文件的形式表

现出来。
ＩＭＯ 于 １９７３ 年制定的《防止船舶造成污染

国际公约》是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重要公约，其
目标是防止海洋环境因船舶有意排放油类和其

他有害物质而受到污染，并将这类物质的意外排

放降至最低限度。 １９７８ 年，ＩＭＯ 制定了《防止船

舶污染国际条约议定书》，对 １９７３ 年《防止船舶

造成污染国际公约》“附则一”的内容进行了修

改，通常将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修订的 １９７３ 年《防
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称为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修订后的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对油污的排放量

作了更严格的限制，并对船舶建造和船舶油污

６７

①

②

迄今为止，中远集团“永盛”号已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２０１５ 年

７ 月、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经由北方海航道三次成功完成亚欧航线。
ＩＭ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ｔ Ｓｅａ， １９７４”，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Ｌｉｓｔ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ｇ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ｔ－Ｓｅａ－（ＳＯＬＡＳ），－１９７４．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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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与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结构类似，包含公

约正文（共 ２０ 项条文）、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以及 ５ 个

附则。 公约规定的具体防污标准主要体现在附

则之中，涉及油类污染、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

染、包装形式的有害物质污染、生活污水污染和

垃圾污染。① 实际上，《极地规则》 中“环保措

施”５ 个章节的标题即与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的 ５ 个

附则的标题相对应，但前者规定了更严格的环

保标准。 随着船舶制造技术的进步，环保委员

会对其制定的部分文件不断地修改和补充。 例

如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环保委员会第 ６２ 届会议确定了

“新船能效指数” （ＥＥＤＩ）和“船舶能效管理计

划”（ＳＥＥＭＰ）两项船舶能效标准，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强制实施。②

１．２　 专门适用于极地水域的航行规则

为统一极地航行技术要求，ＩＭＯ 自本世纪初

开始制定专门适用于极地水域的航行规则。 ２００２
年，环保委员会第 ４８ 届会议和安全委员会第 ７６
届会议审议了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ＤＥ）提交

的《北极冰封水域船舶操作指南》（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ｃ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以下简称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南》），为缔约国制定北

极冰封水域海域条件下的航行规则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标准。③ 该指南最初以安全委员会通函

形式生效，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２００８ 年，经船

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审议并经 ＩＭＯ 大会决议，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南》开始作为非强制性指南施

行，与“通函形式”相比，其影响较为深远。 ２００６
年，国际船级社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ＡＣＳ）颁布《极地船级要

求》，明确规定极地水域营运船舶的建造及操作

系统的统一标准。④ 尽管《极地船级要求》并非

ＩＭＯ 框架下的法律文件，但通过 ２０１０ 年《极地

水域船舶操作指南》以及 ２０１４ 年《极地规则》的
引入适用，《极地船级要求》成为极地船舶航行

的强制性标准。
在 ＩＭＯ 极地水域海事立法进程中，北极理

事会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北极

理事会特罗姆瑟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极海运

评估报告》 （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据该报告所述，仅 １９９５ 到 ２００４ 年间

北极海域发生的船舶事故就高达 ２９３ 起，海冰

依然是北极航行的主要风险。 为保障极地海域

航行安全，报告敦促成员国在 ＩＭＯ 框架下协调

行动，尽快出台一套具有强制力的适用于极端

环境下的航运规则。⑤ 同年 ５ 月，安全委员会第

８６ 届会议批准美国、挪威和丹麦联合提出的“关
于制定极地水域船舶营运强制性规则”的动议，
并将其列为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的高优先级

项目。 同年 １２ 月，ＩＭＯ 第 ２６ 届大会讨论通过了

《极地水域船舶操作指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２０１０ 年生效，以下简

称 ２０１０ 年《极地指南》）。 该指南在 ２００２ 年《北
极指南》基础上被更新，并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北

冰洋以外的海域。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极地航

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２０１０ 年《极地指南》并非

作为 ＩＭＯ 某个委员会的产物，而是由 ＩＭＯ 大会

审议通过。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Ｍ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 ＩＭ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ＭＡＲＰＯＬ．

ＩＭＯ， “６２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ＥＰＣ）”， Ｊｕｌｙ １５，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ＭＥＰＣ ／ Ｐａｇｅｓ ／ ＭＥＰＣ－６２ｎ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ｃ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５６ ａｎｄ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３９９， ２００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 ＭＳＣ） ／ ＭＳＣ － ４０ － １９８１ － ９２ －
２０１３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ＩＡＣＳ 的统一要求（Ｕｎｉｆｉｅ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ＵＲ）中第一部

分（ＵＲ－Ｉ）具体规定了“极地船级要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Ｐｏ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从 ＰＣ１ 至 ＰＣ７ 共 ７ 个等级，分别为：全年在所有极地

水域航行；全年在中等厚度的多年冰状况下航行；全年在第二年

冰，可包含多年夹冰的状况下航行；全年在当年厚冰，可包含旧夹

冰的状况下航行；全年在中等厚度的当年冰，可包含旧夹冰的状况

下航行；夏季 ／ 秋季在中等厚度的当年冰，可包含旧夹冰的状况下

航行；夏季 ／ 秋季在当年薄冰，可包含旧夹冰的状况下航行。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ａｍｅ．ｉｓ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 ａｍｓａ ／ ａｍｓａ－２００９－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

ＩＭＯ，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２６ｔ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Ｐａｇｅｓ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６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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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第 ５３
次会议正式启动《极地规则》的起草工作。 我国

代表团在此次会议中表达了支持制定《极地规

则》的立场，并主张该规则应符合 １９８２ 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等一般国际法规则以及 ＩＭＯ 多

边公约的规定，强调由船旗国依据《极地规则》
签发 《极地船级证书》 及 《极地水域操作手

册》。① 同年 １０ 月，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第 ５４
次会议基本确定《极地规则》的框架结构，即主

要包含极地船舶认证、设备防风雨的完整性、船
舶结构、 救生设备、 配员培训、 污染防控等

内容。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第 ５５
次会议制定了《极地规则》草案，该草案包括 Ａ、
Ｂ 两个部分，并确定采用 “目标导向型标准

（Ｇｏａｌ－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ＧＢＳ）”编制具体条款，
即首先识别船舶极地航行的特定风险，再寻求

消除或减轻风险的相应措施。 会议还对安全规

则和污染防控等方面进行审议：安全规则方面，
从船舶分舱与稳定性、机械装置与消防安全、极
地船舶证书等方面对规则草案进行审议讨论；
污染防控方面，涉及南北极水域的地理边界划

分、油类及包装形式的有害物质污染、黑炭和重

油污染等。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环保委员会第 ６３ 届

会议首次确认在《极地规则》中以专章的形式规

定环境保护问题，以保护极地水域独特的生态

系统，并决定由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负责起

草规则中环境保护的具体内容。④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第 ５７
次会议对极地船的分类及其定义作了重点讨

论，并将 Ａ、Ｂ、Ｃ 类船舶分别对应国际船级社协

会的极地船级分类标准，规定 Ａ 类船舶需符合

极地船级中 １ 至 ５ 级的要求，Ｂ 类船舶需符合极

地船级中 ６ 至 ７ 级的要求，对 Ｃ 类船舶则不做

船级要求。⑤ ２０１３ 年底，ＩＭＯ 对其内部分委会

进行组织调整，将船舶设计和设备分委会、船舶

消防分委会以及船舶稳性、载重线和渔船安全

分委会重组为两个新的技术分委会：一是船舶

系统和设备分委会 （ Ｓｕｂ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ＳＥ），主要解决消防安全

和救生设施等与船舶设备有关的问题；二是船

舶设计和建造分委会（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ＤＣ），主要关注船舶设

计、建造、稳性等问题，同时全面负责极地船舶

航行规则的制定。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召开的船舶设计

与建造分委会首次会议上，强制性《极地规则》
草案获得原则性通过，覆盖极地船舶设计、构
造、设备、操作、培训、搜救和环保等各环节事

宜。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ＩＭＯ 召开安全委员会第 ９４
届会议，审议通过了《极地规则》的安全措施；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召开环保委员会第 ６８ 届会议，审议

通过了该规则的环保措施。 同时，ＩＭＯ 以修订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国际公约》的方式，即通过关于《极地规则》的
公约修正案，对规则进行引用，赋予其强制属

性。 强制性《极地规则》的出台为极地船舶航行

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将对

全球航运业和北极航道的海事管理带来深远

影响。

二、ＩＭＯ 极地规则发展趋势

２００２ 年至今，ＩＭＯ 极地规则的发展趋势主

要体现在三方面：在适用范围上，逐步从“北极

冰封水域”扩展到“南北两极”；在法律层级上，
从建议性的“指南性文件”逐步转变为“强制性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ＭＯ， “５３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Ｄ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ＳＤＣ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５３ｒ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５４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Ｄ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
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ＳＤＣ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５４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５５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Ｄ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５， ２０１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ＳＤＣ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５５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６３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ＰＣ）”， Ｍａｒｃｈ 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ＭＥＰＣ ／ Ｐａｇｅｓ ／ ＭＥＰＣ－６３ｒ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５７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Ｄ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２，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ＳＤＣ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５７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１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ＳＤＣ）”，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ＳＤＣ ／ Ｐａｇｅｓ ／ ＳＤＣ－１－．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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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从实体内容来看，更注重船旗国的履约

义务，具体表现在极地船舶认证、极地船舶建造

标准以及环保责任日趋严格化等方面。

２．１　 从“北极冰封水域”扩展适用于“南北两极”

极地水域的地理边界直接影响某一特定水

域是否在极地规则的管辖范围之内。 虽然 ＩＭＯ
的最初目标是制定一个同时适用于北极和南极

的航行规则，但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南》并未实现此

项目标，而仅适用于“北极冰封水域”。① ２００４
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北极和南极冰封水

域船舶操作指南决议》，并将该决议提交 ＩＭＯ，
希望以该决议为蓝本修订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南》，
统一南北极水域航行准则。②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

南》的修订工作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历时两年，修订

后的 ２０１０ 年《极地指南》虽依然不具有强制性，
但在适用范围上扩展到了南北极水域。

在《极地规则》起草过程中，俄罗斯曾在安

全委员会第 ９３ 届会议上就北极水域范围提出

了若干动议，尤其是认为白令海峡由于不含“多
年冰”③而不应纳入极地水域，但该主张遭到非

北极国家的强烈反对。 为避免成员国对该问题

争论不休，安全委员会第 ９４ 届会议沿用了 ２０１０
年《极地指南》的认定标准，既体现了 ＩＭＯ 工作

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又保证《极地规则》能够顺

利通过。④ 最终，《极地规则》确定南极水域边界

为南纬 ６０ 度以南的所有区域，与《南极条约》的
适用范围相一致；北极水域边界则因北大西洋

的暖流发生变化，并非为笼统的北纬 ６０ 度以北

区域：在白令海峡，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为北纬 ６０
度以北，这一边界线自东逐渐向南微调，并将整

个格陵兰岛纳入其中，随后向东北方向移动，经
冰岛以北海域直达俄罗斯北极海岸线。 冰岛、
挪威以及俄罗斯西北部的科拉半岛因全年无冰

而不处于《极地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内。⑤

２．２　 从“建议性指南”到“强制性规则”的演变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南》强调北冰洋是国际航

运的重要区域，北极寒冷与脆弱的自然环境要

求船舶系统达到更高标准。 考虑到极地气候的

极端性，该指南规定了航行安全、导航和救生装

备的标准，同时对船员培训、船舶操作程序做出

了特别规定。⑥ ２０１０ 年《极地指南》 在此基础

上，特别强调极地船舶不仅能在预定状态下提

供充分的安全等级，且在遭遇极寒、冰山等紧急

情况下能够保障船体和设备的正常功能。⑦ 虽

然以上两项指南为各成员国和船级社制定极地

水域航行规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但均不

具有法律强制力，其执行情况取决于各成员国。
２０１０ 年，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第 ５３ 届会

议启动《极地规则》的起草工作并向其上级安全

委员会申报该议题。 安全委员会在与成员国代

表商讨后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修订《国际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中有关船舶海上航行安全的内

容，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极地规则》可以通过《国
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默认生效程序及时发

生法律效力，缺点是不宜将极地水域防污措施

纳入保护海上人命安全的公约；二是制定一个

新的条约，专门规制极地水域营运船舶的操作

规则，其优点是适用范围较为明晰，不需借助其

他海事条约发生强制性效力，但缺点是新的条约

缔约国数量可能远不及《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Ｍ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ｃ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５６ ａｎｄ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３９９， ２００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 ＭＳＣ） ／ ＭＳＣ － ４０ － １９８１ － ９２ －
２０１３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Ｈ． Ｅｄｗ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Ｐ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Ｐｏｌａｒ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Ｖｏｌ．４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５９－８３．

多年冰是指至少经过两个夏季而未融尽的海冰。
ＩＭＯ， “９４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Ｓ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ＭＳＣ ／ Ｐａｇｅｓ ／ ＭＳＣ－９４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ＳＣ ９４／ Ｒｅｓ．３８５， ２０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ＳＣ） ／ ＭＳＣ－９３－２０１３－ｏｎｗａｒｄｓ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ＩＭ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ｃ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１０５６ ａｎｄ ＭＥＰＣ ／ Ｃｉｒｃ． ３９９， ２００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
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 ＭＳＣ） ／ ＭＳＣ － ４０ － １９８１ － ９２ －
２０１３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ＩＭ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 ２６
Ｒｅｓ． １０２４， ２０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ｇｅｓ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２８Ａ％
２９．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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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无法保证其广泛的适用性；三是以修订《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和《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

约》的方式制定新的极地规则，其优点是在保证

《极地规则》强制力的基础上不影响现有海事条

约的框架和结构，缺点是《极地规则》可能因为各

海事条约缔约国的不同而效力不等。 事实上，由
于《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国际公约》等海事条约的缔约国趋于相近，第
三种方式最为有利。 ２０１２ 年环保委员会第 ６３ 届

会议经过权衡上述三种方式的利弊，最终决定采

用第三种方式，即通过修订《国际海上人命安全

公约》和《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的方式使

《极地规则》发生强制性效力。①

２．３　 船旗国的履约义务不断增强

尽管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南》和 ２０１０ 年《极地

指南》均为极地的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标准，其建议性指南的法律地位导

致船旗国并不负有当然履行的义务，从而限制

了指南文件的实际适用效果。 与之相比，《极地

规则》具有强制实施的特点，该规则 Ｉ－Ａ 部分和

ＩＩ－Ａ 部分是关于极地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强

制性规定，Ｉ－Ｂ 部分和 ＩＩ－Ｂ 部分则分别对应航

行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建议性规定，目前船旗国

应主要关注该规则中的强制性规定。 其中，强
制性“安全措施”包含船舶结构、极地水域操作

手册、分舱与稳定性、防水和防风雨的完整性、
机械装置、消防安全、救生设备、导航安全、通
信、航行计划、配员和培训等 １１ 项内容；强制性

“环保措施”涵盖极地水域污染防控的五个方

面：防止油类污染、控制源于散装有毒液体物质

的污染、防止包装形式的有害物质污染、防止船

舶污水污染、防止船舶垃圾污染。 总体而言，《极
地规则》对船旗国设置的履约义务主要体现在极

地船舶认证、船舶建造标准以及环保责任方面。
（１）极地船舶认证统一化

由于不同类型的船舶在极地水域抗冰等级确

有不同，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研

究签发“极地船级证书”（Ｐｏ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的

必要性。 ２０１２年，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第 ５６ 次

会议初步确定将船舶分为三类：Ａ 类船，指为极地

水域而设计制造的，能在当年产生的中等厚度冰层

（也可能包括旧夹冰）中航行的船舶（ＰＣ１～ＰＣ５）；
Ｂ 类船：指为极地水域而设计制造的，能在当年产

生的薄的冰层（也可能包括旧夹冰）中航行的船舶

（ＰＣ６～ＰＣ７）；Ｃ 类船：指能在开敞水域内航行的

前两类船舶以外的船舶。 ２０１３ 年，船舶设计与设

备分委会第 ５７ 次会议进一步确认：极地船舶除应

取得“极地船级证书”以外，还应持有“极地水域

操作手册” （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ＰＷＯＭ），手册中应载明极地船舶航行操作规

则，包括航行速度限制、风险规避等安全措施。②

《极地规则》综合上述要求，不仅强调了“极地水

域操作手册”的必要性，而且针对船舶在极地水

域操作的性能要求制定了具体规则。
（２）船舶建造标准趋同化

经巴哈马和希腊建议，２００２ 年 ＩＭＯ 第 ８９ 次

理事会会议引入了一种新的船舶建造标准，即
“目标导向型标准”（ＧＢＳ）。 ２００３ 年召开的 ＩＭＯ
第 ２３ 届大会上将“目标导向型标准” 确立为

ＩＭＯ 的一项重要战略计划，并形成了“目标导向

型标准” 的五个层级体系：第一层为 “安全目

标”，要求船舶在设计和建造阶段满足安全航行

的目标；第二层为“基于目标的功能标准”，要求

船舶结构应符合特定功能；第三层为“符合性验

证”，旨在由缔约国为造船公司设定一系列与船

舶安全性能有关的标准，要求船公司提供相应

证书证明其符合“目标导向型标准”；第四层和

第五层分别为“船舶设计与建造规范”和“工业

实践标准”，是 ＩＭＯ 及其成员国制定的有关船舶

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的相关准则。 《极地规则》
最终采纳了前三层“目标导向型标准”，即目标

层、功能层以及缔约国同意遵守的具体规定，第

０８

①

②

ＩＭＯ， “６３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ＰＣ）”， Ｍａｒｃｈ 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ＭＥＰＣ ／ Ｐａｇｅｓ ／ ＭＥＰＣ－６３ｒ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５７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ｅｅ ｏ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Ｄ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２，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ＳＤＣ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５７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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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和第五层的标准则由各国船级社和航运协

会监督履行。① 《极地规则》开创性地采用“目
标导向型标准”立法理念，其第一部分《安全措

施》的各章内容均由“安全目标”、“基于目标的

功能标准”及“具体规定”所构成，反映了国际海

事公约的发展趋势。
（３）环境保护责任严格化

极地水域的环境保护问题由挪威代表团在

环保委员会第 ６０ 届会议上首次提出。② ２０１２ 年

的环保委员会第 ６３ 届会议除了确定《极地规

则》的强制实施方式之外，另一重要性成果是首

次确认在该规则中以专章的形式规定环境保护

问题，并决定由船舶设计与设备分委会负责起

草环保规则的具体内容。 此后，ＩＭＯ 成员方主

要就环保规则的强制性、适用范围、禁止排放的

物质种类（如黑炭、重油、有毒化学物质、生活污

水和垃圾）进行激烈争论。 ２０１３ 年，环保委员会

第 ６５ 届会议就上述问题达成了初步意见：对于

黑炭问题，待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ＢＬＧ）进

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后再做考虑；关于重油问题，
现阶段考虑尚不成熟；禁止排放任何有毒物质；
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排放污水和垃圾。

《极地规则》 “环保措施”的五个章节基本

采纳了环保委员会第 ６５ 届会议的成果，同时以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公约的附则为基础，根据极地

水域的船舶特性增加了更严格的规定。 （１）防

止油类污染方面：明确禁止船舶将任何油污或

油类混合物排放至极地水域；对所有船舶，包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建造的 Ａ 类船和 Ｂ 类船，
要求双层壳或双层底；在水下船体直接与海水

交界部分使用无毒的生物可降解润滑油或在润

滑成分中含水基系统。 （２）防止散装有毒液体

物质污染方面：禁止在极地水域排放有毒液体

物质或含有有毒液体物质的混合物。 （３）防止

生活污水污染方面：为保护极地脆弱的生态环

境，原则上不得在极地水域排放生活污水。 若

船舶加装了经检验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则应

尽可能在远离固定冰或冰架的区域排放，其中，
经消毒的生活污水应在距离固定冰或冰架的 ３
海里以外排放，未经消毒的生活污水应在 １２ 海

里以外排放。 （４）防止船舶垃圾污染方面：不得

将食物垃圾倾倒在冰面上；禁止倾倒动物尸体；
粉碎后不大于 ２５ 毫米的食物垃圾应在冰区外

至少 １ ／ １０ 处排放，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离最

近的土地或冰架或固定冰少于 １２ 海里。③

三、《极地规则》对我国极地航

运权益带来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极地航运权益主要是在北极航道。 相

比传统航道，北极航道能大幅度缩短我国向欧美

出口商品的海运运距，降低运输成本。 从资源来

看，北极地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储量与矿

产资源也十分丰富，航道的开通将拓展我国能源

和资源进口的来源和渠道，更好地保障国家能

源、资源安全。 此外，航道开通带动的船舶建造

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将为我国带来新的商机。
与此同时，北极航道商业性运营也存在风险与

挑战。 一方面，北极区域特殊的气候条件对船

舶标准、破冰技术、冰情预测、船员培训、搜救、
海洋环境保护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对
于北极航行，在很长一个阶段内国际上尚未形

成具体、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也没有形成普遍

认可的管理机构和协调机制。 尽管各方承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北冰洋的法律效力，但
该公约并未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做出具体规

定。 北极航道沿岸国俄罗斯和加拿大均对其北

部航段主张“历史性权利”，并在沿岸划出大量

的直线基线，以此为依据对北极航道进行国内

立法和实质性管控。 从维护远洋权益考虑，我
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 ＩＭＯ 极地水域航运治理进

程，更要重点关注国际规制在国内的履约问题。

１８

①

②

③

ＩＭＯ， “９４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Ｓ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ＭＳＣ ／ Ｐａｇｅｓ ／ ＭＳＣ－９４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６０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ＰＣ）”，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ＭＥＰＣ ／ Ｐａｇｅｓ ／ ＭＥＰＣ－６０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Ｍ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ＳＣ ９４／ Ｒｅｓ．３８５， ２０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ＳＣ） ／ ＭＳＣ－９３－２０１３－ｏｎｗａｒｄｓ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５ 卷

３．１　 积极参与《极地规则》未来发展进程

极地航行规则目前已逐步成形，规则的实践

已拉开帷幕，其相关内容会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及

技术的发展而有所调整。 以“目标导向型标准”
为例，尽管其目前仅适用于安全措施领域，但
ＩＭＯ 已成立“目标导向型标准”工作组专门研究

和完善该标准，将这一灵活机制借鉴到环保措施

领域以及其他 ＩＭＯ 海事公约之中将是大势所趋。
我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的 Ａ 类理事国，应推动

“目标导向型标准”成为未来极地航运规则的普

遍标准，从而在国际海事立法中占据主导作用。
首先，该标准仅设定目标，而对符合标准的方法

不做强制性规定，较为公正客观，可防止某些国

家将本国的造船技术标准纳入 ＩＭＯ 强制性规则。
其次，相较于统一的规范性标准，“目标导向型标

准”更有利于激发创新型的船舶设计方案。 我国

以“目标导向型标准”为目标进行新型船舶的设

计，不仅能降低极地船舶的营运成本，而且能够

保持该标准在未来极地航运规则中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 再次，“目标导向型标准”鼓励使用清洁

能源，能够促进环保技术在我国极地船舶的应

用，符合《极地规则》环保措施的要求。
随着船舶技术的不断进步，在 ＩＭＯ 各委员会

和分委会多次会议中审议讨论的、但未被《极地

规则》所采纳的议题（如黑炭排放、重油污染、新
船能效指数等）很可能成为未来极地航运规则的

发展方向，我国应予以高度重视。 根据《防止船

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要求，重质燃油已于 ２０１０
年在南极地区被禁止排放，而《极地规则》在“环
保措施”的第一章中就规定“鼓励北极航行的船

舶不适用或装载重质燃油”①；北极理事会 ２０１５
年《伊魁特宣言》也强调对北极地区黑炭、甲烷等

污染物的减排以及北极地区海洋环境的治理。②

此外，《极地规则》中的建议性规定也应引

起我国的关注。 这些建议性规定汇聚了 ＩＭＯ 成

员方代表团多次会议的讨论意见，随着极地船

舶建造技术的提升和极地营运船舶航行经验的

增多，这些建议性规定很可能成为未来《极地规

则》的强制性规定。

３．２　 《极地规则》的国内履约问题

ＩＭＯ 联合工作组修订的《国际海事组织强

制性文件实施规则》中规定，船旗国有义务实施

国际海事组织为加强全球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

保护而通过的文件，船旗国须采取一切必要的

措施保证悬挂其船旗的船舶以及其管辖下的单

位和人员遵守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国际规则和

标准。 我国于 ２００９ 年接受了 ＩＭＯ 的履约审核，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为此专门制定了《中国海事

履约管理机制推进方案》、《中国海事履约规则》
以及《海事履约体系管理标准》。 为履行《极地

规则》框架下的国家义务，我国有必要通过推动

极地造船业的发展、健全极地船员培训制度等

方式实施该规则。
（１）推动极地造船业的发展

一般而言，极地造船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

船舶工业的进步和造船行业标准的确立。 一方

面，我国应研发极地船型，提高船舶的安全和环

保系数。 我国极地船舶行业起步较晚、技术较

为薄弱，虽有“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及中远集团

“永盛号”营运船舶，但其破冰能力尚有不足，很
难满足未来极地航运业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破

冰船技术领先的国家主要包括俄罗斯、美国、加
拿大、芬兰、丹麦、挪威、冰岛、瑞典等，其中挪

威、芬兰、瑞典在破冰船的设计和建造方面还有

成熟的研究机构。 随着破冰船设计理念的不断

创新，这些航运大国已开始研发新型破冰船，即
在 ＬＮＧ 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油船上嫁接破

冰功能，建造出破冰 ＬＮＧ 船和破冰油船等新型船

型。 此种船舶集破冰、科考、商业运输等多种功

能，极大地降低了破冰船的建造成本，并且能有

效防止重油泄漏和黑炭排放，是未来极地船舶的

２８

①

②

ＩＭ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ＳＣ ９４／ Ｒｅｓ．３８５， ２０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Ｍ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Ｓａｆｅｔｙ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ＭＳＣ） ／ ＭＳＣ－９３－２０１３－ｏｎｗａｒｄｓ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Ｉｑａｌｕｉ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ｏ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７４ ／
６６２ ／ ＥＤＯＣＳ － ３４３１ － ｖ１ － ＡＣＭＭＣＡ０９ ＿ Ｉｑａｌｕｉｔ ＿ ２０１５ ＿ Ｉｑａｌｕｉｔ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ｓｃａｎｎｅｄ ＿ ｓｉｇｎｅｄ ＿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７＆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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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今后我国应与航运大国展开深入的

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其破冰船的设计理念

和建造工艺；同时加快自主研发极地船舶的进

度，增强破冰船的技术含量和防污标准。①

另一方面应对照《极地规则》制定我国极地

造船行业标准。 其中，船级社等行业组织是实

现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关键环节。② 自

《极地规则》的起草工作被纳入 ＩＭＯ 议程以来，
中国船级社（ＣＣＳ）一直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过

程，从保障极地航行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角

度出发提出了诸多合理化建议，并联合国内外

机构研究规则的技术性议题，准备推动我国极

地船舶行业标准的构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中国船

级社颁布《极地船舶指南》，该指南系统描述了

《极地规则》条件下我国极地船舶的技术操作要

求，内容不仅涵盖了极地船舶检验与发证、船体

结构与设备、船舶稳性、机电设备、安全设备、极
地水域操作等“安全措施”，还在第 ７ 章第 ５ 节

中专门规定了极地船舶的“防污染操作”，为实

施中国船级社冰级规范和环保规范提供了技术

标准。③ 未来我国应出台更多的极地船舶行业

标准，为极地船舶设计、设备配备、操作和检验

发证等提供专业指导。
（２）健全极地船员培训制度

《极地规则》在“引言”中提到，除了极地水

域的客观条件以外，航行危险也可能归因于船

员的不当操作。 基于此，规则在 Ｉ－Ａ 部分第 １２
章“配员和培训”做出了对极地船舶操作人员进

行适当培训的强制性规定。 为履行《极地规则》
相关义务，适应北极航运业的发展，我国应完善

极地船舶操作人员的培训制度。 １９８３ 年《海上

交通安全法》中仅规定船长等船员须持有合格

的职务证书，并未对船员培训做出相应安排。④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交通运输部《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的决

定》对船员培训项目、课程设置和培训设施等提

出了新的要求，增加了船上培训、液货船等特殊

装置船培训、保安意识培训等强制性项目。⑤ 然

而，该决定并没有针对极地水域设置特定的培

训项目和课程。 未来我国有关部委的相关规定

应明确极地水域营运船舶人员培训的特殊性，
针对极地水域设置特定的培训项目和课程，以
适应我国利用北极航道的战略需要。

四、结　 语

ＩＭＯ 作为联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止

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专门机构，对全球海域的

管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适应极地特殊

的气候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国际海事组织

专门制定了针对极地水域的航行规则。 这些规

则主要包括 ２００２ 年《北极指南》、２０１０ 年《极地

指南》以及 ２０１４ 年《极地规则》，适用范围逐步

从“北极冰封水域”扩展适用于“南北两极”，法
律层级从建议性的“指南性文件”演变为“强制

性规则”，船旗国的履约义务也不断增强。 从维

护远洋权益考虑，我国不仅需积极参与 ＩＭＯ 极

地水域航运治理进程，而且应重点关注国际规

则在国内的履行问题。 以《极地规则》为视角，
我国有必要加快研发极地船型、健全造船业行

业标准以及极地船员培训制度，以适应北极航

道商业性航行的技术与环保标准。

编辑　 邓文科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由中国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建造的全球首艘

极地重载甲板运输船“奥达克斯”号交付使用，该船船体外形和推

进器的优化配置使其在平整冰层及碎冰中均具有良好的操作性，
并达到《极地船级要求》中 ＰＣ３ 的破冰性能和环保标准，是目前我

国唯一可以在北冰洋冬春冰冻季节连续运输 ＬＮＧ 大型设备的船

舶。 参见王孙：“极地规则渐行渐近、中国造船欲拔头筹”，《中国

水运报》，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第 ５ 版。
在我国，交通部海事局作为沿海水域交通安全和海洋环

境保护的主管机关负责中国籍船舶的法定检验，并授权中国船级

社（ＣＣＳ）执行具体的船舶检验和发证事务。
参见中国船级社：“极地船舶指南”，中国船级社官方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ｃｓ．ｏｒｇ．ｃｎ ／ ｃｃｓｗｚ ／ ｆｏｎｔ ／ ｆｏｎｔ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
ｔｉｃｌｅ．ｄ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ｆｆ８０８０８１５３３０ｂ３７７０１５３３ａ３１ｃｂ５２００５９。

该法第 ７ 条规定：“船长、轮机长、驾驶员、轮机员、无线电

报务员话务员以及水上飞机、潜水器的相应人员，必须持有合格的

职务证书。 其他船员必须经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训练。”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

规则》的决定”，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ｈｗ．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ｉｄ ＝ ２３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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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ＬＩ Ｗｅｉｆａｎｇ１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１

（１．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４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ＭＯ） ｈ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ｔａｋ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ｃｏｄｅ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ｌａ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ｐ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 Ａｓ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ＭＯ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ｐ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ａｒ ｒｕｌｅ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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